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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第 12 屆第 32 次會議考選部重要業務報告

民國 104 年 4月 23 日

壹、考選行政

典試法子法規修訂情形報告

一、前言

典試法於 104 年 1 月 20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同年月 22 日鈞院

第 12 屆第 20 次會議，會中部分委員表示對於該法修正條文第 26 條規

定應考人得依規定閱覽其試卷之措施，恐將影響學者、專家參與命題、

閱卷意願，建議本部依規定儘速研訂相關辦法並提報鈞院委員座談

會；經院長裁示著本部提座談會報告。

本部為因應典試法修正後，應考人得申請閱覽試卷之相關作業需

要，組成專案小組研議相關法制及配套措施，1至 3 月召開 4 次會議；

2 月 12 日參訪臺北市政府法務局；綜合相關參觀及研議結果，擬具「應

考人申請閱覽試卷辦法」草案，3 月 12 日提報鈞院第 12 屆考試委員

第 15 次座談會，經決定略以：請部提報整體修訂架構及具體條文報告。

典試法已於本年 2 月 4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，本次修正大幅調整現

行條文條次、內容及新增多項法源依據規定等，經檢視須修訂計 27

項子法規，茲就整體修訂架構及修訂進度報告如下。

二、整體修訂架構

典試法本次修正前原有 19 項子法規，修正公布後將新增 7 項，

另現行「心理測驗與體能測驗規則」將分訂為二項規則，爰將有 27

項子法規須配合訂定或修正，茲按其授權條文條次列如附表說明如

下：

(一)新增子法規 7項(名稱均暫訂)

1. 授權新增規定有 3 項

因應未來發展需要及立法政策，授權新增包括：1.國家考試採

行分數轉換辦法、2.國家考試報名及申請案件傳真或電子送達

實施辦法、3.應考人申請閱覽試卷辦法。均參考相關法規及本

部實際作業需要，另行研擬相關辦法草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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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提升法規位階有 4 項

根據典試法授權增訂法律授權依據，現行行政規則提升為法規

命令者包括：1.典試人力資料庫專長審查及工作紀錄管理辦

法、2.考選部國家闈場安全及管理辦法、3.題庫電子試題入闈製

作及保密作業辦法、4.國家考試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辦

法。均參考現行相關規定及法規命令訂定方式，擬訂相關辦法

草案。

(二)修正現行子法規 20 項(含分訂心理測驗規則、體能測驗規則)

修正幅度較大者包括：1.心理測驗規則(分訂)、2.體能測驗規

則(分訂)、3.實地考試規則(名稱及內文)、4.委託辦理考試辦

法(限縮辦理範圍等)、5.題庫建立及運用辦法(增加徵求、交換

及購置等規定)、6.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(增加收費規定)、

7.國家考試偶發事件處理辦法(增加傳染病規定)、8.典試法施

行細則(全文修正)等 8 項。其他子法規多為修正授權條次規定、

刪列主試委員會、配合實務需要及母法規定等酌修部分條文。

三、預定修訂進度

(一)本案修訂法規數量多、修訂內容繁簡不一、程序費時，相關修

訂進度重點說明如下：

1.各子法規由本部各權責單位負責修訂，目前均已研擬完成草案。

2.為求慎重，27 項子法規草案，經部內會議研議者有 25 項；餘 2

項定於 5 月 7日召開會議研商。

3.部內已達成共識，已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踐行法規草案預告程序者

有：國家考試採行分數轉換辦法草案、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

修正草案、試場規則修正草案及監場規則修正草案等 4項。

4.經本部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者有：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辦法修正

草案、試場規則修正草案及監場規則修正草案等 3 項，將適時報

院審議。（國家考試採行分數轉換辦法草案乙案，經初次會議大

體討論後，將再就條文內容邀請外部學者專家協助審查）

(二)典試法子法規多達 27 項，經考量試務可行性及對應考人權益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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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響等因素，初步規劃未來報院審議進度如下：

1.第一批優先訂定或修正法規為：國家考試採行分數轉換辦法草

案、試場規則修正草案、監場規則修正草案、國家考試報名及

申請案件傳真或電子送達實施辦法草案、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

辦法修正草案、應考人申請閱覽試卷辦法草案及典試法施行細

則修正草案等 7項。

2.第二批為：試務處組織規程修正草案等 15 項。

3.第三批為：行政規則提升至法規命令位階，有典試人力資料庫

專長審查及工作紀錄管理辦法草案、考選部國家闈場安全及管

理辦法草案、題庫電子試題入闈製作及保密作業辦法草案與國家

考試身心障礙應考人權益維護措施辦法草案（亦邀請外部學者

專家協助審查）等 4 項，及題庫建立及運用辦法修正草案。

(三)依鈞院指示，檢附 27 項子法規修訂情形一覽表，提供委員了解

整體修訂概況參考，未來仍將正式提出修訂草案報院審議。另

委員提醒注意各子法規間之關連性問題，本部悉將配合辦理。

例如：配合應考人申請閱覽試卷辦法草案規定「試務機關應就

閱卷委員評閱試卷之簽名或蓋章，為適當之彌封後，方得提供

應考人閱覽」，擬修正現行閱卷規則規定「採分題評閱時，閱卷

委員應將評閱分數，用阿拉伯數字書寫於卷內計分欄及卷面評

分欄內，並分別簽名或蓋章」，刪除卷內簽名或蓋章部分，減少

重複作業，亦減輕閱卷委員負擔。

四、結語

典試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，總統令修正公布，全文計 35 條條文，

授權條文有 15 條，須配合新增或修正子法規多達 27 項。

此次典試法各子法規之增訂與修訂，將具體落實典試法之立法目

的，相關子法規增訂或修訂草案，本部將依規劃進度儘速完成修訂作

業，報院審議。屆時敬請各位委員全力支持，期仰仗鈞院委員智慧，

協助完備典試法制，落實立法政策目標，使國家考選制度邁入新紀元。


